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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立幼兒園集中式特殊幼兒課後留園專班實施計畫 

108年 1月 2日北市教特字第 1083002194號函頒 

壹、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六條。 

貳、目的：為促進身心障礙幼兒健康成長，並提供身心障礙幼兒家庭支持。 

參、參加對象 

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並安置於集中式特幼班(含特教學校及申

請臨時安置特殊教育幼兒班作業通過，並完成註冊)之身心障礙幼兒。 

肆、服務內容 

以身心障礙幼兒生活照顧為主，並視情形兼顧幼兒之團康及體能活動。 

伍、開班人數及人力配置 

一、學期中集中式特幼班幼兒參加人數 2人(含)以下，以參加普通班課後留園為原則(特教學校

除外)。 

二、集中式特幼班幼兒參加人數學期中達 3人(含)以上，或寒暑假期間達 1人(含)以上獨立開班

時，每班至多 5人，人力配置如下表： 

班級數 學生人數 教師數 特教助理員數 備註 

1班 1-5人 1名 1名 

各校可依參加學

生人數及實際情

況，評估是否聘

用特教助理員。 

2班 6-10人 2名 1名 

3班 11-15人 3名 2名 

4班 16-20人 4名 2名 

5班 21-25人 5名 3名 

以此類推 

陸、辦理時間 

一、學期中：每週一至週五下午四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為原則。 

二、寒假期間以一週至二週原則，暑假期間以五週至八週為原則，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

午四時，分半日制及全日制；寒暑假期間下午四時後繼續辦理課後留園者，比照學期中開

班原則辦理。 

柒、師資 

一、每班配置 1位教師，以校內特教班教師為優先，若校內師資不足，則至少二分之一以上教

師須為合格教師。 

二、師資遴聘順位如下： 

(一) 校內外合格特殊教育教師。 

(二) 校內外合格教師(含代理、代課)。 

(三) 校內外合格教保人員。 

(四) 退休教師。 

(五) 校內外實習教師。 

(六) 公私立大學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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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費用收支及學校收費標準 

一、教師鐘點費 

(一) 由本局補助五分之四，由參加學生家長共同負擔五分之一。 

(二) 支用方式：每節以新臺幣(以下同)400元計。 

(三) 收費方式：每節教師鐘點費乘以每學期實際服務鐘點，乘以五分之一，除以實際參加

人數。 

二、臨時特教助理員鐘點費 

(一) 由本局補助。 

(二) 支用方式：依勞動基準法每小時基本工資，依據實際服務時數核發。 

(三) 學校約聘特教助理員於上班時段不得兼領臨時特教助理員鐘點費。 

三、行政費 

(一) 由本局補助。 

(二) 學校得依實際支用費用提出申請，但不得超過教師鐘點費之百分之三十。 

四、寒暑假期間點心及午餐代辦費得依該學年度公私立幼兒園收費項目基準表另外收費。 

玖、經濟弱勢幼兒特別補助 

一、低收入戶學生免收費，由本局全額補助。 

二、中低收入戶及其他經濟狀況特殊幼兒，本局依教育部補助公立幼兒（稚）園辦理課後留園

服務作業要點規定進行補助，每人每月之補助金額以 3,500元為上限。 

三、前開經濟情況特殊幼兒，指符合下列條件且經臺北市主管機關專案核准，屬經濟弱勢且有

必要協助家庭之幼兒（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附表）： 

(一) 家戶年所得三十萬元以下。 

(二) 家戶年所得三十萬至六十萬元，並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 父、母或監護人因災害或急難事由死亡致生活陷於困境。 

2. 父、母或監護人因災害或急難事由失蹤致生活陷於困境。 

3. 父、母或監護人罹患重病致生活陷入困境。 

4. 父、母或監護人失業致生活陷於困境。 

5. 父、母或監護人因其他變故無法獲得任何社會救助或保險給付致生活陷於困境。 

(三) 特殊境遇家庭或危機家庭之直系子女。 

四、前項不包含家戶擁有第三筆（含）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總和超過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

所得在十萬元（含）以上者。 

壹拾、 本計畫所需經費補助由本局年度預算支應。 

壹拾壹、 其他注意事項 

一、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確實調查學生參加意願並完成規劃。 

二、學校應妥善安排場地，以維護師生安全。 

三、如有特殊情形可專案函報本局另行評估，彈性調整班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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